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鍾女士： 
 

工務小組委員會 
二零一五年二月十日的會議跟進事項 

 
有關 PWSC(2014-15)49 號文件的補充資料 

 
就 環 境 局 透 過 上 述 文 件 建 議 把 160DS 號 工 程 計 劃 的 一 部 分 和

346DS 號工程計劃的一部分提升為甲級 (稱為「屯門污水收集系統－青山公

路污水幹渠及屯門鄉村污水收集系統」 )，工務小組委員會於 2015 年 2 月

10 日會議要求政府提供過去十年來，由村屋業主完成接駁污水渠至公共鄉

村污水收集系統的百分比（按鄉村計算，並以列表形式提交）；以及提供個

別村屋尚未完成接駁的原因。政府的回應如下。  
 
鄉村污水收集系統是政府敷設污水收集系統計劃的一部分，目的是

改善未有污水設施地區的鄉村環境和衛生條件，減少本港河流及沿岸水域

的污染。污水渠接駁工作涉及多項程序且牽涉衆多村屋，因此往往耗時多

年方能完成。「鄉村污水收集系統計劃」的目標是於污水集水區內興建污水

收集系統，所以計劃是以污水集水區為主體。再細分資料未必可以準確反

映相關鄉村範圍的情況。再者因為空間不足、坡度問題、地下設施構成阻

礙和需佔用他人的私人土地等原因，鄉村污水收集系統的設計一般都只是

覆蓋區內七至八成的村屋。截至 2014 年年底，各區就污水收集系統設計覆

蓋區域已接駁至公共污水收集系統的村屋接駁率載於下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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鄉村污水收集系統覆蓋區域接駁率（截至 2014 年年底的統計數字）  
污水集水區  覆蓋的鄉村數目  接駁率（%）  

沙田 * 30 94 
大埔 * 38 90 
西貢 * 9 87 
荃灣 * 7 91 
離島 * 8 80 

北區及元朗 * 34 77 
屯門 * 1 38 
總計  127 85 

* 污水渠接駁工程仍在進行中  
 
多個地點的公共污水渠工程剛剛完成，接駁工作尚在進行，接駁率

還在變化中。不同鄉村的接駁率亦視乎多項因素而有差別，我們並無記錄

個別村屋未完成接駁的原因。總括而言，除接駁工作尚在進行外，個別地

區的原因亦包括村屋業權不清（例如有多個業主）、未能聯絡業主、業主因

有意重建村屋而推遲進行接駁等原因。部份鄉村污水收集系統的設計亦會

預留接駁點給鄰近有計劃發展村屋的土地，待新發展的村屋完成後把污水

接駁至公共污水收集系統。  
 

當鄉村公共污水渠可進行接駁時，我們會邀請村代表及村屋業主出

席簡介會，向他們解釋接駁工程的法定要求、技術規格及細節，然後向村

屋業主發出信函，要求他們在指定限期前完成接駁工程。我們通常會給予 6
至 12 個月時間去完成接駁工程。  

 
為協助村屋業主進行接駁工程，我們會造訪個別住戶，了解他們是

否有技術上的困難及按需要提供協助。在促進接駁工程事宜上，有關的村

代表、鄉事委員會及區議會成員經常擔任重要角色。遇有個別不合作的村

屋業主，若所產生的污水造成環境污染，環保署亦可以根據《水污染管制 (排
污設備 )規例》第 3 條，考慮向他們發出法定通知書。  
 

環境保護署署長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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